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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正泰物流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组织架构，提升资产运营管理效率，公司全资子公司乌鲁木齐

嘉利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利汇公司”）拟对其全资子公司乌鲁木齐酒钢正

泰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物流公司”）进行吸收合并。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

正泰物流公司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其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和人员等由嘉利汇

公司承继。 

本次吸收合并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吸收合并

事项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吸收合并主体基本情况 

（一）吸收合并方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乌鲁木齐嘉利汇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北京南路 181 号 

法定代表人：刘铭君 

注册资本：7,000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金属结构构件，矿产品、钢铁、有色金属、钢材、焊接材料、

机电设备、建筑材料、金属制品、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及持股比例：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3.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4年 12月 31日，嘉利汇公司资产总额 12,006.08万

元，负债总额 11,595.79 万元，净资产 410.29万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229,920.55

万元，实现净利润 452.5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被吸收合并方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乌鲁木齐酒钢正泰物流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北站四路西二巷 60号 

法定代表人：刘铭君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市场营销策划；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装卸搬运；电子过磅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金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煤炭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股东及持股比例：乌鲁木齐嘉利汇贸易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3.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4年 12月 31日，正泰物流公司资产总额 2,110.20万

元、负债总额 319.35 万元，净资产 1,790.85 万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1,159.22

万元，实现净利润 29.7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本次吸收合并的相关安排 

（一）嘉利汇公司吸收合并正泰物流公司。嘉利汇公司作为合并方，依法承继被

合并方正泰物流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和人员等权利与义务。 



（二）双方签署协议，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相关程序。依法办理资

产移交手续、相关资产的权属变更及税务、工商等的变更、注销登记手续。 

（三）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相关规定办理吸收合并具体事宜，并及时

向董事会报告进展情况。 

（四）合并双方履行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规定的其他程序。 

三、本次吸收合并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是基于对公司经营规划的整体考虑，将有利于优化公司组织架构，

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本次吸收合并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不会导致公

司合并报表产生实质性变化，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产生影响，不会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2月 19 日 


